




湛寸教集〔2025〕9号

关于开展2025年董事长奖励基金、
寸金教育奖励基金评选的通知


湛江科技学院、湛江市寸金培才学校、湛江市赤坎区培才幼儿园及集团行政部门：
为更好地弘扬“忠诚担当、协同共赢、创新高效”的集团核心价值观，总结2025年成绩，激励广大教职工践行“寸金育才、金石为开”的教育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2025年寸金教育集团董事长奖励基金、寸金教育奖励基金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立
（一）董事长奖励基金：董事长特别奖
（二）寸金教育奖励基金：“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时光寸金，忠诚奉献楷模“奖
二、参评单位
湛江寸金教育集团各行政部门、湛江科技学院、湛江市寸金培才学校、湛江市赤坎区培才幼儿园所有教职工均可按文件规定的评审条件参评。
三、评审条件（详见附件1）
四、评审程序
（一）董事长奖励基金
董事长特别奖由董事长直接提名。
公示时间：2025年12月15日至2025年12月17日
（二）寸金教育奖励基金
1.个人申报
符合评审要求的个人申报，填写“寸金教育奖励基金申报评审表”（详见附件2），并加签本人所在部门或二级单位意见后上报本单位。集团行政各部门报集团人力资源部；其余单位自行安排。
申报截止时间：2025年12月5日
2.评选推荐
各单位按照评审要求对申报个人进行初步评选，形成推荐意见后，报集团人力资源部汇总。
评选推荐上报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1日
3.评审小组审核
评审小组按照评选要求，对各单位评选推荐的个人进行评审后确定公示名单。
评审小组评审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4日
4.公示
对公示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确定表彰的个人，并下发表彰文件。
公示时间：2025年12月15日至2025年12月17日
下发表彰文件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五、评审小组成员
李敏、李嘉龙、罗志华、李勇、彭寿清、梁朝辉、郑建忠、吴婷
表彰评选工作，是推进文化建设，树立先进典型，营造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发展环境的重要工作。请各单位领导班子、全体教职员工高度重视、提升站位、实事求是，严格遵守评选表彰工作的纪律要求，客观全面准确、公开公平公正地评选出先进个人，为推动集团及各单位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此通知。

附件：
1.《评审条件》
2.《2025年寸金教育奖励基金申报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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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评审条件
一、评选基本原则 
（1） 榜样性原则
参评人员需深刻领悟并身体力行“忠诚担当、协同共赢、创新高效”的集团核心价值观，以实际行动彰显其崇高的师德风范、杰出的专业能力和忠诚担当精神，在自己所属的工作领域内，展现出显著的榜样作用和标杆效应，能以自身的优秀品质和行为激发广大教职工干事创业，引领集团员工共同追求卓越，为集团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实效性原则
参评人员的事迹、成果须在推动集团和院（校）高质量发展、实现集团和院（校）重大发展战略目标上具有标志性、基础性、创新性贡献。
（三）可持续性原则
董事长奖励基金、寸金教育奖励基金评选旨在届制化、持续性表彰各工作领域的杰出个人，逐步形成集团与院校的核心文化和优良传统，为寸金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参评人员类别及比例
（一）分类评选。根据院（校）和集团工作岗位不同的专业属性。董事长奖励基金参评人员为院校正副职校级领导及集团行政部门领导。寸金教育奖励基金“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参评人员分为教学科研岗、行政教辅岗、工勤岗。其中，集团工作人员归类为行政教辅岗；寸金教育奖励基金“时光寸金，忠诚奉献楷模”奖不限推荐名额，由各单位推荐后，评选小组根据申报人员实际情况决定。
（二）限额推荐。各类人员的推荐名额不超过本单位符合参评工作年限条件人数的10%，且各类人员参评名额不互相调剂。工作年限计算统一自湛江寸金教育集团1999年成立，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司龄（校龄）满30年、25年、20年及15年。
	序号
	类别
	人员类别
	奖项
	推荐名额

	1
	董事长奖励基金
	院校正副职校级领导及集团行政部门领导
	董事长特别奖
	由董事长提名，
名额不限

	2
	

寸金教育奖励基金
	教学科研岗
（院校从事一线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和辅导员）
	“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
	30年
“铸就金辉”奖
	院校教学科研岗符合参评工作年限条件人数的10%

	
	
	
	
	25年
“成就寸金”奖
	

	
	
	
	
	20年
“岁月寸金”奖
	

	
	
	
	
	15年
“同舟寸金”奖
	

	3
	
	行政教辅岗
（院校、集团从事行政管理和教学辅助工作的在编教职工）
	“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
	30年
“铸就金辉”奖
	院校、集团行政教辅岗符合参评工作年限条件人数的10%

	
	
	
	
	25年
“成就寸金”奖
	

	
	
	
	
	20年
“岁月寸金”奖
	

	
	
	
	
	15年
“同舟寸金”奖
	

	4
	[bookmark: _Hlk185789602]
	工勤岗
（院校及集团旗下直属企业从事宿舍管理、保洁、绿化、安保等工种的工勤人员）
	“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
	30年
“铸就金辉”奖
	院校、集团符合参评工作年限条件人数的10%

	
	
	
	
	25年
“成就寸金”奖
	

	
	
	
	
	20年
“岁月寸金”奖
	

	
	
	
	
	15年
“同舟寸金”奖
	



三、奖励标准
	序号
	类别
	奖项
	类别/金额（万元）

	
	
	
	教学
科研岗
	行政
教辅岗
	工勤岗

	1
	董事长奖励基金
	董事长特别奖
	由董事长确定

	2
	寸金教育奖励基金
	“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
	30年
“铸就金辉”奖
	15
	15
	10

	3
	
	
	25年
“成就寸金”奖
	10
	10
	7

	4
	
	
	20年
“岁月寸金”奖
	5
	5
	3

	5
	
	
	15年
“同舟寸金”奖
	2
	2
	1

	6
	
	“时光寸金，
忠诚奉献楷模”奖
	3-5



四、工作要求
（一）设立“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是打造集团核心文化的务实举措，事关集团长远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参评。
（二）院校可根据评选的基本原则与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条件与标准，坚持优中选优、宁缺毋滥。
（三）“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项仅限于全职在岗未退休人员申报；“时光寸金，忠诚奉献楷模”奖限评选当年在任职单位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各单位严格按照推荐名额限额推荐，须兼顾教学科研人员、行政管理及教学辅助人员、工勤人员等不同类别人员。
（四）员工（含退休和在职）只能获得一次“寸光阴、金岁月，同行致远”奖或“时光寸金，忠诚奉献楷模”奖。
（五）参评人员须在任职期间没有发生影响院校办学声誉的重大事故，且近五年考核等级中至少有两年获得“优秀”。
（六）参评人员的工作年限计算时限为入职集团及院校工作连续不间断时间。












附件2
           2025年寸金教育奖励基金申报评审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岗位类别
	

	学历
	
	职称/职
务
	
	入职年月
	
	工龄
	

	工作 单位
	
	申报奖项
名称
	

	申报理由及主要业绩
	(本表可附页)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部门或二级单位推荐意见
	










所在部门或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近五学年 考核等级
	



推荐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任职期间是否发生影响到院校办学声誉的重大事故
	



推荐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小组
意见
	


年   月     日

	

公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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